
明交〔2024〕30 号

办理结果:A类
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 65 号
提案的答复

林逢春委员：

《关于将明溪至三明国道客运改为明溪至吉口农村客运的

建议》（第 65 号）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中心会议研究已同意将明溪至三明国道客运改为明溪至

吉口农村客运线路变更申请。

感谢您对明溪交通运输发展的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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